政治学院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申报基本条件
一、政治学院国家奖学金申报基本条件

1、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 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执行大学生手册和学校规章制度，生活俭朴。
3、 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 用于奖励在校三年级以上（含三年级）学生中具有社会实践、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方                面特别优秀，且担任学院主要学生干部的学生。   
5、 学习成绩优异，且历年获得一等优秀学生奖学金的学生。

6、 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不得同时申请；已获过国家奖学金者不再申报。
二、政治学院国家励志奖学金申报基本条件

1、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 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执行大学生手册和学校规章制度，生活俭朴。

3、 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 用于奖励在校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学生中综合表现优秀并经学校认定为家庭经济困 难的学生。
5、 学习成绩优良，且获得三等以上（含三等）优秀学生奖学金的学生。

6、 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不得同时申请。
三、政治学院国家助学金申报基本条件

1、申报对象为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
　　2、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3、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
　　4、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学习态度端正。
　　5、生活俭朴，综合表现优秀并经学校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四、附则

1、本办法适用于我院全日制在籍本科学生。

2、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南通大学政治学院
                                                    2011年9月29日
